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6〕第049号

当事人：北京娴岚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15MAEBBF193B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永旺路1号院9号楼1层108法定代表人：张启香
张启香向我局反映其本人身份被当事人冒用办理设立登记，并提交相应材料。据申请人张启香表述，其对北京娴岚商贸有限公司毫不知情，也从未授权任何人办理过这个公司，其于2025年7月23日发现被冒用身份信息。申请人提供了新泰市公安局鹏泉派出所出具的接报案回执单、临时身份证证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我局予以受理和调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公示。

经查，当事人的登记状态为：开业。当事人自设立至今无变更信息。

申请人张启香接受询问表示，北京娴岚商贸有限公司设立登记档案中的实名认证信息表和业务确认信息表中的人脸识别图片系其本人，经申请人回忆当时是卖保健品的一名年轻人，需要张启香女士的身份证做身份登记（做身份登记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12年4月9日至长期，与公司档案中的身份证为同一版），同时刷脸才能免费领鸡蛋，因此注册了该家公司，现也无法提供当时年轻人的相关信息。

执法人员于2025年08月29日对当事人的住所进行检查，发现该住所处于正对外出租状态，现场为北京新领域美发有限公司在此经营，未发现北京娴岚商贸有限公司在该地址开展经营活动；执法人员又对该住所产权人（成都欣芸致远商贸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成都欣芸致远商贸有限公司表示，没有授权北京娴岚商贸有限公司使用北京市大兴区永旺路1号院9号楼1层108这一地址开展经营活动，并且已申请对该地址上未取得授权的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由此得知，住所产权人（成都欣芸致远商贸有限公司）未曾向张启香等人及北京娴岚商贸有限公司提供并签署该住所相关文件，否认该住所证明的真实性，但因住所产权人未在京内，无法前来配合调查。案件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拨打当事人登记档案中的联系电话137****5324未能取得有效联系，拨打联系电话136****5984为申请人张启香自用电话，申请人张启香为当事人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等职务，当事人设立登记档案中无其他人员。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邮寄了《询问通知书》，邮件于2025年08月29日被退回。执法人员又通过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网站对《询问通知书》进行了公告送达，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均未在规定期限内接受询问调查。

执法人员于2025年09月08日向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发函协查当事人自成立后的税务情况，于2025年09月16日收到复函，复函表示：当事人纳税人状态为“非正常”。当事人自成立后连续三个月所有税种均未进行纳税申报，未登记开户行信息，无缴税记录。办理人信息为：张启香，联系方式为137****5324、135****5547，上述联系方式均未能取得有效联系。

我局于2025年10月09日至2025年11月23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当事人存在涉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情况，公示期内无当事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向我局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证明 申请人身份信息  
2.撤销虚假登记（备案）申请表，证明 冒名登记情况  

3.承诺书，证明 申请人承诺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4. 接报案回执单、临时身份证，证明申请人证件丢失补领的情况 
5.询问笔录，证明 执法人员对相关人员的询问情况
6.《询问通知书》邮寄记录和公告截屏，证明 执法人员对相关人员送达《询问通知书》的情况。
7.协助调查函及复函，证明执法人员协查当事人税务情况。

8.房产证复印件、产权人身份证复印件、产权人情况说明，证明产权人没有授权北京娴岚商贸有限公司使用北京市大兴区永旺路1号院9号楼1层108这一地址开展经营活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的情形符合“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建议作出决定如下：

撤销北京娴岚商贸有限公司2025年02月18日的设立登记（备案）。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06月15日
